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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下属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人北京大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物业”）向天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对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恒泰”）进行破

产清算。 

 债权人天津智库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库广告”）向法院申请对公司全

资子公司天津松江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兴业”）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智库广告向法院申请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恒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松江恒通”）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天津天空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空树”）向法院申请对公

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创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创展”）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天津松江一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澜物业”）向法院申请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集团”）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天津同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大物业”）向法院申请对公

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市政”）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同大物业向法院申请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松江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松江置地”）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子公司松江恒泰、松江兴业、松江恒通、松

江创展、松江集团、松江市政、松江置地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协助、指导上述公司子公司在

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2021年 2月 20日，公司收到下属子公司转发的法院《通知书》,公司子公司松江恒

泰、松江兴业、松江恒通、松江创展、松江集团、松江市政、松江置地共计 7家子公司

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概述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松江恒泰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1 号

《通知书》。大唐物业以松江恒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

请对松江恒泰进行破产清算。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松江兴业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2 号



 

《通知书》。智库广告以松江兴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

请对松江兴业进行破产清算。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松江恒通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3 号

《通知书》。智库广告以松江恒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

请对松江恒通进行破产清算。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松江创展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4 号

《通知书》。天空树以松江创展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

对松江创展进行破产清算。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松江集团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5 号

《通知书》。一澜物业以松江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

请对松江集团进行破产清算。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松江市政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6 号

《通知书》。同大物业以松江市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

请对松江市政进行破产清算。 

2021 年 2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松江置地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津破申 7 号

《通知书》。同大物业以松江置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

请对松江置地进行破产清算。 

二、公司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上述 7家子公司松江恒泰、松江兴业、松江恒通、松江创展、松江集团、松江市政、

松江置地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业务，若上述子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并最终被依法宣告破产，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相关工作，并促使公司子公司

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公司将与各方共同论证下属子公司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将积

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确保破产清算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风险提示 

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上述 7家子公司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不确

定性。无论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协助、指导上述公司子

公司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23日 


